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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开展少先队辅导员与农民工子女
“手拉手”暑期关爱行动的通知
各市、县（区、市）少工委，各重点联系学校：
为全面落实第六次全国少代会精神，广泛动员少先队辅导员在暑期为农村少年儿童特别是农民工子女健康成长提供形式多样、切实有效的关怀和帮助，经研究，决定组织全区少先队辅导员开展“手拉手”暑期关爱活动。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活动宗旨
开展“手拉手”暑期关爱行动，目的在于充分发挥少先队辅导员的优势，通过各级少先队组织的实际行动，动员尽可能多的社会力量，为农村少年儿童特别是农民工子女给予学习、生活和心理等方面的关爱和帮助，让广大农民工子女与其他小伙伴一样拥有快乐的童年，深切感受到少先队组织的关怀和温暖，使少先队组织更好地服务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二、活动内容
“手拉手”暑期关爱行动以各级少先队辅导员为主体，以农村少年儿童特别是农民工子女为服务对象，通过组织城区少先队辅导员按照就近就便原则与乡镇农村辅导员一对一或一对多结成对子，共同组织当地的少年儿童开展暑期系列关爱活动。
1.组织开展自护教育。加强乡间生活安全、野外生存、游泳和防溺水、家庭生活安全、预防地质灾害和健康卫生知识等教育，提高他们的安全意识和自护能力，帮助他们养成健康的生活习惯。
2.组织开展体验活动。每个辅导员指导少先队员组建一个特色小队，通过学习一项劳动技术、开展一次文体活动、关爱一名孤寡老人等活动，丰富广大少年儿童的暑假生活，实现少先队教育的“三接触，四体验”，即接触社会、接触大自然、接触先进的科学技术，体验情感，体验生活，体验创新，体验理想。
3.组织观看广西卫视播出的《校园少年先锋》素质教育系列剧和其他红色经典电影，积极参与观影答题、故事征集等活动，通过观影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增强法律意识、自我保护和分辨是非的能力。
4.充分借助远程教育系统的“远教小屋”平台，开展心理辅导或课业学习辅导，对农村少年儿童尤其是农民工子女进行情感关怀，生活关爱。
三、工作要求
1.各市少工委要对这项活动高度重视，精心组织。关爱行动将作为广西优秀少先队辅导员评比的一项重要内容，同时也是先进少先队组织评比的一项重要指标，各级少先队组织要将这项活动作为今年少先队的一项重要工作来抓，认真发动，精心组织，确保取得实效。保证每个乡镇至少要有一名城区少先队辅导员与之结对开展活动。
2.各市少工委要充分结合“农民工子女远教小屋”建设活动，携手远程教育大学生志愿者，借助远教平台，共同开展好农民工子女暑期关爱行动。
3.要做好信息反馈工作，各市少工委于9月15日前将活动总结报广西少工委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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